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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682           证券简称  东方电子                公告编号  2016-03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基本情况。经各方综合评价认为能源管理业务未来具有良好的市场机遇

和潜力，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甲方）与烟台裕众投资有限公司（乙方）、北京东方天宏

投资有限公司（丙方）合资成立烟台东方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烟台东方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注

册资本 1500 万元，甲方出资 765 万元，持股比例 51%；乙方出资 525 万元，持股比例 35%；

丙方出资 210万元，持股比例 14%。 

（2）本投资事项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经股东大会批准。 

（3）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合资方情况介绍 

（一）、烟台裕众投资有限公司 

1、注册地址：烟台市芝罘区福源路 2号，烟台鲁蒙航天环保节能产业孵化园内 

2、注册资本：700万元 

3、法定代表人：任志远 

4、营业范围：以自有资金投资及咨询服务（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

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节能技术的研发、咨询、转让。 

5、股权情况：公司由任志远，朱滨海，安朝封，朱卫东，向成兵等 5 位自然人共同发

起成立，实际控制人为任志远。 

6、烟台裕众投资有限公司跟本公司没有关联关系。 

（二）、北京东方天宏投资有限公司 

1、成立于 2010年 9月，注册时公司名称为北京东方天宏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2015

年 4月变更为现名。 

2、注册地址：北京西城区广安门内大街 315号。、 

3、注册资本：5000万元 

4、法定代表人：王庆华 

5、主营业务: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投资股份，资产管理，经济信息咨询，技术开发，

技术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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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股权情况：公司为余钦、王庆华、余天睿三位自然人共同投资设立，余钦为实际控

制人。 

7、北京东方天宏投资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没有关联关系。 

三、烟台东方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一）、出资方式：现金出资，资金来源为股东自有资金。 

（二）、经营范围：节能技术的开发、咨询、维护、转让、服务；电力、热力的生产及销

售；工程项目管理及咨询；系统集成项目设计及实施；暖通空调设备、电蓄热设备、电力设

备、自动化设备、新能源汽车、充电桩设备、计算机系统及软件、仪器仪表的研发、生产、

销售、安装、维修；光伏发电项目的设计、开发、建设、维护及技术咨询；建筑智能化及建

筑节能工程设计与施工；能源检测、咨询、审计；物业管理；  

（三）、股权情况：烟台东方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计划注册资本 1500 万元，东方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出资 765万元，持股比例 51%；烟台裕众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525万元，持股比例 35%；

北京东方天宏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210万元，持股比例 14%。 

（四）、公司投资进入新领域情况： 

1、投资的业务情况 

烟台东方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具备一定用能量需求且较稳定的企业或园区为主要目标

客户，围绕供热制冷能源建设和运营、配用电运营管理、分布式能源建设和运营、清洁能源

建设运营等四个业务模块，以联合开发和运营的模式开展项目。 

3、人员情况 

 公司核心人员情况如下： 

任志远：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美国项目管理协会认证 PMP项目经理，华北电力大学电力

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工学硕士，烟台市节能先进个人，先后在山西省电力公司、东方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东方科技公司工作。 

朱卫东：高级工程师，山东大学电力自动化专业研究生，先后在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科技公司从事产品研发、生产管理、计划调度等工作。拥有多项实用新型专利和发明专

利，获得了山东省企业技术创新促进会技术创新一等奖、山东省科技进步二等奖、烟台市科

学技术奖二等奖等诸多奖项。 

 安朝封：工程师、一级建造师、山东省能源管理师、光伏系统设计工程师，武汉大学电

力自动化工程硕士，中国人民大学企业管理硕士，先后在东方科技公司销售经理、项目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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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部部长和系统集成部部长等岗位工作。 

4、技术 

烟台东方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来源主要依靠自主研发、与合作企业进行合作二次技术

创新开发、系统集成等。 

5、可行性分析和市场前景 

当前能源服务市场仍处于培育期，外部机遇较多，竞争者较少，只有部分运维公司仅提

供配电室的运维服务，不具备提供建设融资和运维增值服务的能力，而电力改革后的售电公

司、设备供应商均是潜在的竞争者，因此能否快速的占领市场资源，将直接决定公司的后续

发展规模和高度。 

东方能源公司具有较强的内部优势，在市场开拓方面将采取扩张性战略，在现有成功案

例项目的基础上迅速开发后续项目，以占领市场先机，储备把握政策红利和改革红利的市场

资源和平台资源，市场前景广阔。 

四、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注册资金 1500 万元人民币，甲方认缴 51%（765 万元），乙方认缴 35%（525 万

元），丙方认缴 14%（210万元）。 

2、出资方案：各方认缴按两期出资，第一期出资于公司注册完成后 1 个月内各方完成

认缴金额 50%的出资，第二期出资于公司注册完成后 6个月内完成余额的出资。 

3、注册地址：烟台市高新区海兴路 28号。 

4、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5、公司经营期限为长期。 

6、 乙方为新成立公司员工持股公司，由投资公司作为股东参股新设公司行使股东权利。 

7、当新设公司自成立之日起三年内经营达到一定规模（累计销售收入达到 4000万元且

累计账面净利润达到 500 万元）后 60 个日历日内，新设公司进行第一次增资扩股，注册资

本由 1500 万元增至 2000万元。本次增资全部由乙方以货币方式出资，以净资产作为公司公

允价值的依据确定出资作价。甲方、丙方均承诺同意本次定向增资扩股事宜，均自愿放弃对

本次增资的优先购买权，并同意配合乙方完成本次增资。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当前的电力系统改革放开发电和配电市场逐步开放的趋势下，潜在的配用电服务市场将

逐步趋于开放和专业化，其中发电侧的放开将给分布式发电（包括光伏、风电等）的发展带

来机遇，配电、用电侧的开放将会给配电管理和售电服务带来机遇。投资成立烟台东方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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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有限公司，集中资源运作能源服务项目，开拓能源替代、配电资产建设运营管理、售电

业务等领域的业务，培育公司新的种子产品，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需要，契合国家的能源政

策和形势，具有良好的投资潜力和发展前景。 

 

东方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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